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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8年度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費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一、 依據： 

(一) 行政院 106年 12月 26日函核定「強化長期照顧機構公共安全推動

方案」。 

(二)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08年度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審查及財務處理

暨獎助項目及基準。 

二、 獎助對象： 

直轄市、縣(市)政府許可設立免辦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

構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以下簡稱私立小型機構)。 

三、 獎助原則： 

私立小型機構依內政部消防署訂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有關

自動滅火設備、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等，與內政部營建署訂定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具防火時效之牆壁與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防

火區劃等最新規定標準，以及老舊電線汰舊換新等，改善機構防火避難

設備與效能，提升公共安全。 

四、 獎助項目及基準： 

(一) 公共安全修繕費 

1. 獎助項目： 

(1) 電路設施汰換。 

(2) 寢室隔間與樓板密接整修。 

2. 獎助基準：每平方公尺最高獎助新臺幣四千五百元。私立小型老

人福利機構最高獎助四十九床，每床最高獎助十平方公尺；私立

小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最高獎助二十九床，每床最高獎助十六點

五平方公尺。 

3. 獎助項目說明及獎助條件如附表 1。 

(二) 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費 

1. 獎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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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2) 自動撒水設備。 

2. 獎助基準：每床最高獎助新臺幣五萬元，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

最高獎助四十九床；私立小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最高獎助二十九

床。 

3. 獎助項目說明及獎助條件如附表 2。 

五、 獎助申請、經費核撥及管考權責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申請作業 

1.執行期程自 108年 5月起至 111年 12月止。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盤整轄內機構需求或高風險因子，研擬整合型計畫向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社家署)提出申請，提報前應召開府內

跨單位會議(含消防及建管單位)審查，確認計畫適當性及可行性

後，函送申請表及申請計畫書，併附前開會議紀錄。 

2.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本項獎助業務所需行政費用得申請獎助，

獎助項目及額度如附表 3，並得免編列自籌款配合支應。 

3.社家署依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之申請計畫書，邀集相關機關

(構)、學者專家召開會議予以審查，衡酌其風險與急迫性、計畫

適當性、經費概算、辦理期程合理及優先獎助對象排序，經審核

後予以核定。如有需修正者，應於文到十日內修正並函報社家署。 

(二)獎助經費之核撥及核銷原則 

1.經社家署核定之獎助經費，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核定計畫專

款專用。 

2.社家署獎助經費之核撥原則： 

(1)第一期獎助款：計畫核定後，撥付核定金額百分之五十，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於一個月內檢具領款收據、核定函及核定表

影本辦理請款作業。 

(2)第二期獎助款：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108年 11月 15日

前檢具第一期獎助款之執行概況考核表、納入預算證明與相關

佐證資料(如議會同意墊付函或預算費用明細表等)及領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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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函送社家署審核後，撥付獎助經費賸餘款。 

3.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轄內全數受獎助機構函報結案後三十日

內，檢附執行概況考核表、機構執行明細表、成果報告、核定函、

核定表影本、賸餘款及其他收入等，函送社家署辦理核銷結案。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私立小型機構之申請 

1.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所轄私立小型機構之申請，應要求備妥

申請函、申請表及申請計畫書，且申請之獎助項目須經建築師或

消防設備師(士)或專任電器技術人員或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者等

專業人員，通盤考量機構需求並進行整體規劃後，併附設施設備

型錄及相關檢測或評估紀錄。 

2.私立小型機構得分年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獎助，惟最高獎

助經費依獎助項目及基準為限，並得免編列自籌款配合支應。 

3.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核定機構所提申請獎助前，應邀集計畫申

請項目所涉及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消防、建管等相關機關)，

召開府內跨單位會議審查，評估風險與急迫性、計畫適當性、經

費概算、辦理期程合理及優先獎助對象排序等，經審核後予以核

定。 

4.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受獎助機構申請之各獎助項目，應依各

該法規設置或辦理，若已設有國家標準或商品檢驗合格標章商品

者，應要求私立小型機構檢附佐證資料；須竣工試驗及檢測者，

應提供試驗及檢測之前、後紀錄，於計畫執行完成十五日內辦理

核銷結案。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管考權責 

1.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獎助經費管控機制及分年輔導計畫，

並成立跨消防、建管單位之輔導團隊，按季將辦理情形及執行概

況函報社家署彙辦。執行績效納入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

行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辦理。 

2.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派員實地查核受獎助私立小型機構執行進

度及設施設備使用情形，私立小型機構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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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監督私立小型機構依核定計畫確實執行，

且須善盡設施設備維護及檢修之責，並列入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申報，除因天然災害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之情形

外，不得於工程竣工查驗合格後三年內，任意變更受獎助之項目。  

4.直轄市、縣(市)政府對私立小型機構核定之獎助，如有下列情形

之一，得予以撤銷或廢止，並不得申請撥款；如已撥款者，得視其

情節，要求全額繳回或核扣部分獎助款，經限期繳回仍不履行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1)獲核定獎助一年內，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查核發現功能不符

原核定獎助內容。 

(2)申請書、申請撥款資料及檢附文件有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

情事。 

(3)未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擅自變更原核定申請計畫。 

(4)未依核定內容及期限竣工，或未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查驗。 

(5)經查核或竣工查驗有不合格情形，未依期限完成。 

(6)虛報或浮報款項。 

(7)違反核定計畫或其他法令規定。 

六、其他事項： 

(一)私立小型機構如為租(借)用房屋或土地者，考量機構之公共安全有

其重要性及必要性，同意不受社家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規定有

關資本支出獎助每案以新臺幣三十萬元，及歷年接受資本支出獎助

累計以新臺幣六十萬元為限之限制。 

(二)本案之申請表格式，請依申請當年度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項目及

基準規定辦理；另考量本案公共安全之特殊性，本案申請計畫書格

式請依社家署函送格式辦理。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私立小型機構申請計畫，除依本注意事項

規定辦理外，有關其他應備文件及財務處理等相關事宜，應依社家

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5 

 

公共安全修繕費獎助項目說明及獎助條件 

 

項目 說明 獎助條件 

1.電路設施汰換 

 

 

經依法登記合格之用電設備

檢驗維護業或專任電氣技術

人員檢驗，評估機構內部用

電設備、電線、插座、開關等

電路設施需汰換。 

機構電路設施經依法登記合

格之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或

專任電氣技術人員評估需汰

換，且需出具檢測證明或紀錄

(詳備註)。 

2.寢室隔間與樓

板密接整修 

各寢室隔間應與樓板密接，

且有耐燃材料三級以上材料

阻隔，達防止煙流竄之功能。 

該處之開口(如空調風管、管

線)，並應以同等性能(耐燃)

或防火材料阻隔。 

1. 機構之寢室隔間(非分間

牆)未與樓板密接。 

2. 以寢室隔間與樓板密接整

修為優先獎助，倘機構經

專業評估無法執行寢室隔

間與樓板密接整修工程，

始得以防火區劃方式申請

獎助。 

備註： 

1. 有關公共安全修繕費，包含規劃設計、監造等相關費用。 

2. 所附證明文件為衛生福利部 107年 9月 7日衛授家字第 1070801030號函送

長期照顧機構用電設備檢測紀錄總表、長期照顧機構用電設備檢測紀錄表及

低壓設備檢測紀錄表。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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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費獎助項目說明及獎助條件 

備註： 

1. 有關公共安全設施設備獎助費，包含規劃設計、監造等相關費用。 

2. 為強化私立小型機構公共安全，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視機構狀況，優先輔

導並鼓勵設置自動撒水設備。 

 

  

項目 說明 獎助條件 

1.119 火災通報

裝置 

 

機構應設 119火災通報裝置，

以提升火災通報時效，避免延

誤報案致生重大火災事故。 

前項 119 火災通報裝置應符

合內政部 107 年 5 月 23 日內

授消字第 1070821866 號令頒

之「119火災通報裝置認可基

準」。 

機構未設置 119 火災通報裝

置者。 

2.自動撒水設備 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第 17 條設置自動撒

水設備，或樓地板面積合計未

達一千平方公尺者，得設置水

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或與

現行法令同等以上效能之滅

火設備。 

前項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

備應符合內政部 107 年 11 月

29 日內授消字第 1070824140

號令頒之「水道連結型自動撒

水設備設置基準」。 

私立小型機構符合下列高風

險因子之一： 

1. 年代久遠（建物屋齡 30年

以上）。 

2. 樓層未有 2 個以上防火區

劃者(不含安全梯區劃)。 

3. 機構內之樓梯未有防火門

區劃者。 

4. 建築物非防火構造者(鋼

構、鐵皮等)。 

5. 其他經認屬高風險之對象

者。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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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行政費 

項目 說明 

專業服務費 

一、聘用之專職人員應為國內外大學畢業者，具有與擬任

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 

二、 每月薪資以三一二報酬薪點（六等三階）核算。每年

最高得獎助十三點五個月（含年終獎金）。轄內私立

小型機構計三十家以下者，獎助一人；三十一家至六

十家者，獎助二人；六十一家至一百家者，獎助三

人；一百零一家至一百五十家者，獎助四人；一百五

十一家以上者，獎助五人。 

二、進用支給報酬薪點應依「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

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辦理，受雇者之勞、健保

及提撥勞退準備金等相關雇主應負擔費用，其應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負擔，不得由獎助經費支應。 

業務費 每人每月最高獎助新臺幣五千元。 

地方輔導團之專

家學者出席費、

誤餐費、差旅費

等相關費用 

轄內私立小型機構計三十家以下者，每年最高獎助二十萬

元；三十一家至六十家者，每年最高獎助四十萬元；六十

一家至一百家者，每年最高獎助六十萬元；一百零一家至

一百五十家者，每年最高獎助八十萬元；一百五十一家以

上者，每年最高獎助一百萬元。 

設備費 
包括購置電腦及軟硬體設備等，每人每年最高獎助新臺幣

二萬五千元。 

管理費 前開四項費用合計金額百分之十為獎助上限。 

備註： 

1. 專業服務費請依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08 年度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審查及

財務處理暨獎助項目及基準之附件八辦理。 

2. 其餘項目經費使用範圍，請依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08 年度一般性獎助經費

申請、審查及財務處理暨獎助項目及基準之附件十辦理。 

 

 

附表 3 


